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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

序號

查報日期 查報文號 行政區 違建地點 結論 備註

1 114/09/30 1146162031 士林區 至善路三段 建議維持都發局原處分內容。 都發局於收到決議後14日內訂定期程拆

除。

2 114/10/20 1146171178 士林區 中山北路五段 建議維持都發局原處分內容。 都發局於收到決議後14日內訂定期程拆

除。

3 113/12/04 1136195440 大同區 重慶北路三段 1.建議維持都發局原處分內容。

2.考量陳情人願意改善且有僱工困難，依109年4月

24日府都建字第1093165247號函「『維持都發局原

處分內容』決議案件拆除期限原則」第5項特殊情

形，請陳情人於決議公告上網後2個月內自行拆除

改善；若逾期未自行改善，則由建管處強制執行

拆除。

都發局於收到決議後14日內訂定期程拆

除。

4 114/10/22 1146172138 信義區 永吉路 建議維持都發局原處分內容。 都發局於收到決議後14日內訂定期程拆

除。

5 114/10/22 1146172155 信義區 永吉路 建議維持都發局原處分內容。 都發局於收到決議後14日內訂定期程拆

除。

6 105/08/24 10561217000 萬華區 寶興街 1.建議維持都發局原處分內容。

2.陳情人主張有申請搭建斜屋頂意願，陳情人應於

114年12月29日以前依「臺北市免辦建築執照建築

物或雜項工作物處理原則」規定向都發局建管處

申請合法建築物平屋頂建造斜屋頂，違反前揭規

定之部分仍需拆除改善。

3.逾期未申請，則由都發局建管處排定期程拆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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